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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省海堤管理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海堤管理辦法
	臺灣省海堤管理規則
	配合水利法修正條文，修正法規名稱為海堤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水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三條之六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

確保海堤完整，維護海岸及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特依水利法第十條規

定，訂定本規則。
	配合水利法修正，文字酌為修正如上。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含義如下： 
一、海堤：建造在沿海之堤防及其所屬防洪、禦潮閘門或其他附屬建造物或建於沿海感潮範圍內之河口防潮堤或其他以禦潮為主要目的之各種防護設施。

二、海堤區域：指從海堤堤肩線向外一百五十公尺至堤內堤防用地及應實施安全管制之土地或其他海岸禦潮防護措施之必要範圍。但海堤堤肩線向外一百五十公尺範圍內，超過負五公尺等深線者，以負五公尺等深線處為準。

三、整建：指海堤之新建、加高、培厚及延長工程。

四、維護：指海堤之輕微修繕及保養。

五、養護：指海堤之歲修及災害修護。

六、堤防用地：指預定堤防用地、已建築堤防及其附屬建造物與水防道路用地。

七、水防道路：指便利防汛、搶險運輸所需之道路及側溝，並為堤防之一部。

八、堤內：堤防臨陸面，即堤後。

九、堤外：堤防臨海面，即堤前。

	第二條　本規則所用名詞，其含義如下： 
一、海堤：指以防潮保土及開發土地資源為目的，建造在沿海之堤防及其所屬防洪、禦潮閘門、抽水站或其他附屬建造物或建於沿海感潮範圍內之河口防潮堤。

二、整建：指海堤之新建、加高、

培厚及延長工程。

三、維護：指海堤之輕微修繕及保

養。

四、養護：指海堤之歲修及災害修

護。

五、堤線：指規劃確定後之海堤整

建預定線及既有海堤堤線。

六、堤防用地：指預定堤防用地、已建築堤防及其附屬建造物與水防道路用地。

七、水防道路：指便利防汛、搶險運輸所需之道路及側溝，並為堤防之一部。

八、堤內：堤防臨陸側，即堤後。

九、堤外：堤防臨海側，即堤前。

十、堤線區域：指堤防用地範圍之區域。
十一、海堤區域：指堤外一百五十公尺至堤內堤防用地及應實施安全管制之土地為範圍。
前項第六款、第七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土地邊界所形成之線為各該土地界線。
	1、 依水利法第三條規定，禦潮為水利事業之一種，故海堤之施設及區域管理亦為水利事業之一環，且因海堤僅為眾多海岸保護工法之一種，其雖可達成海岸保護之目的及原條文所稱之防潮保土功能，惟海岸保護應屬海岸法(草案)之範圍；至另原訂以土地開發資源為目的部分應屬海埔地開發事項，亦為海岸法(草案)之規定事項，海堤之興建亦僅係其手段之一，故本辦法原定「指以防潮保土開發土地資源」為目的一節，似有未妥，爰刪除之。

二、因本島東部海域地形較無沙灘，大部分係陡直下降之海岸，故針對東、西部海域不同情形，增訂海堤區域超過負五公尺等深線者，以負五公尺等深線處為準之規定。

三、抽水站屬排水設施，故第一款中之「抽水站」予以刪除。

四、原為第十一款改列第二款。

五、因本辦法修正後已無「堤線」及「堤線區域」用詞，爰刪除第五款及第十款。
六、現行條文第二項係贅語，爰與刪除。



	第三條　海堤種類規定如下： 
一、一般性海堤：用於維護國土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海堤。
二、事業性海堤：用於保護其特定目的事業之海堤。
	第三條　海堤種類規定如下： 
一、一般性海堤：政府用於維護國

土及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或非事業性圍墾海埔地所築之海堤。
二、事業性海堤：公私事業機構用於保護其事業之海堤。
	為求海堤種類區分明確，爰修正以海堤之功能目的作為區分標準，而非以海堤之興建主體來加以區分，免生紛擾。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並由各該海堤所在水利署所屬河川局執行各項管理事項；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或由其設置機關管理之。

事業性海堤之整建、維護、防汛搶險、養護及其他有關事宜，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辦理。
	第四條　本規則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本部，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

本規則所稱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處（以下簡稱水利處），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並得請有關鄉（鎮、市、區）公所辦理轄內海堤管理事項。

事業性海堤之整建、維護、防汛搶險、養護及其他有關事宜，應由各該事業機構辦理。

海堤種類變更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為之。
	一、第一項主管機關之規定，業於水利法第四條規定，爰予刪除。

二、原第二項作文字修正如上，以明管理權責，並改列為第一項，第三項改列第二項，並作文字修正。

三、委託授權部分移至第七條。

四、第四項已於第五條第一項中規定，爰予刪除。

	第二章　海堤區域及土地管理
	第二章　海堤區域及土地管理
	本章名稱未修正。

	
	第五條　海堤管理事項如下：

一、海堤工程之規劃、設計及施工等有關事項。

二、海堤防汛搶險。

三、其他有關海堤管理事項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海堤區域管理事項已分別於新修條文第五條、第六條訂定，爰不再重複。 



	第五條　中央管理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海堤類別分類及其變更。

二、一般性海堤之下列事項：

(一)、海堤之規劃、設計及整建。

(二)、海堤區域之劃定及變更。

(三)、海堤之檢查、維護及養護。

(四)、海堤申請使用之許可事項及堤身所在土地之管理。
(五)、海堤之巡防及違法案件之取締與處分事項。

前項第一款海堤之類別變更事項，應考量海堤保護標的、海堤結構安全、海堤土地權屬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勘定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第一項各款如有涉及其他機關權責者，應由中央管理機關會商該機關辦理。
	第六條　中央管理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一般性海堤之規劃、設計、整建。

二、海堤類別分類及其變更。

三、海堤、堤線及其區域之劃定與變更。

四、一般性海堤之巡防、檢查、維護及管理。

五、海堤區域申請使用之審核。

前項各款如有涉及其他機關權責者，應由管理機關會商該機關辦理。

第一項第二款須由中央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勘定後，報本部核定公告之。
	一、為求明確，爰修正中央管理機關部分辦理事項。

二、許可使用事項為管理事項之一環，為求授權完整，事權統一，將一般性海堤區域申請使用應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之複核制度刪除，惟仍保留海堤申請使用之許可事項及堤身所在土地之管理，並增訂海堤之巡防、及違法案件之取締與處罰事項。

三、原第二項改列為第三項，原第三項改列為第二項，並加述類別變更之考量要件。

五、「本部」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其行政轄區內一般性海堤之下列事項：

一、海堤區域內除海堤以外之巡防及違法案件之取締與處分事項。

二、海堤區域內除海堤以外之申請使用之許可事項。

三、防汛搶險。

四、海堤區域內除海堤以外之土地及其他行政管理事項。
	第七條　縣（市）管理機關辦理下列

事項：

一、一般性海堤區域內違規案件之

取締。

二、防汛搶險。

三、海堤區域申請使用之受理、核

轉、許可及撤銷。

四、一般性海堤區域之巡防及其他

管理事項。
	一、第一項增訂「直轄市」政府。

二、配合第五條權責修正，第一款及第三款文字酌作修正。

三、第四款文字修正，俾行政管理權責明確。

	第七條　中央管理機關得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之事項。

各級管理機關得委託有關鄉（鎮、市、區）公所辦理轄內海堤及其區域之管理事項。
	
	一、本條新增。

二、依照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一、第二項之規定，委任、委託事項須有法規之依據始得為之，基此，本條增列委任、委託事項之規定。



	
	第八條　前二條以外其他機關經辦完

工之一般性海堤，應列冊並檢附有

關資料及圖說，移交中央管理機關

接管。 　
	1、 本條刪除。

2、 實務上並無其他機關經辦「一般性海堤」，故刪除本條。



	第八條　海堤區域之劃定或變更由中央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測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中央管理機關應將公告後之圖說，送交一份予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管理之依據。
	第九條　海堤區域由中央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測定後，報請本部核定公告之。

公告後之圖說由中央管理機關送交一份予所轄縣市政府作為管理範圍之依據。　
	一、「本部」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

二、本辦法適用於直轄市行政區內，故增訂「直轄市」。

	
	第十條　海堤區域內公有土地，仍由

原管理機關管理。但其使用應會知

省海堤管理機關同意後為之。私有

土地，在未依法徵收前，得依水利

法第八十二條規定限制其使用。
	1、 本條刪除。

二、依第二條規定，海堤區域之管理機關為縣（市）政府，其範圍內之土地自亦以其為管理機關，業明定於該條第四款；至私有地之限制使用，亦明定於水利法第六十三條之五，爰刪除本條。

	第九條　海堤區域土地之利害關係人得向管理機關申請閱覽、抄繪海堤圖說或申請複丈，並依規定繳納規費。

	第十一條　利害關係人，向縣（市）

管理機關申請閱覽、抄錄、複丈海

堤圖說時，應比照土地法及土地複

丈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之收費標

準之規定繳納規費。
	本條文比照河川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修正，以符相關辦理事項之統一作業方式。

	第三章　海堤之整建及安全檢查
	第三章　海堤之整建
	章名增列安全檢查。

	第十條　中央管理機關應洽商有關機關研訂海堤整建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第十二條　海堤整建之規劃，應由中

央管理機關洽商有關機關研訂，報

請本部核定後公告。
	一、「本部」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並作文字修正。

二、海堤之整建應配合海岸主管機關等之海岸防護計畫，故明定應洽商有關機關研訂。

	第十一條　中央管理機關應依前條之海堤整建計畫，視公共利害、政府財力及經濟價值等各項條件全盤衡量，釐訂海堤整建工程優先次序，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分年分期實施。

前項優先條件相等，經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或地方人民協議自願負擔部分工程費或因實際需要，必須提前辦理者，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第十三條　海堤整建工程，應視公共

利害、政府財力及經濟價值等各項

條件全盤衡量，釐訂優先次序，報

請本部核定後分年分期實施。

前項優先條件相等時，經縣（市）政府或地方人民協議自願負擔部分工程費或因實際需要，必須提前辦理時，得報請本部核准後為之。
	一、海堤整建工程，仍應依海堤整建計畫分別執行之，第一項爰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辦法亦適用於直轄市，爰於第二項增訂直轄市政府。

	第十二條  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就未列入第十條整建計畫之地區，如因潮浪災害重大認確有提前整建之必要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為之。
	第十四條  未列入整建計畫地區，如

因潮浪災害重大確有提前整建之必

要時，由縣市政府報請本部核准後

為之。
	本辦法亦適用於直轄市，爰予增訂。

	
	第十五條　管理機關為保護海堤安全，應禁止下列事項：

一、損毀或擅移海堤。

二、未經許可在海堤區域內圍築魚塭

、墾殖、放牧、種植及設置建造

物。

三、在海堤區域內採取、堆置土石及

傾倒廢土、廢棄物。

四、擅自啟閉水門設備。

五、在海堤區域內剷除草皮、砍伐樹

木。

六、妨礙堤防排水或排洩其土地內餘
水，致堤防有受損害之虞。
七、其他損害海堤安全之行為。
	1、 本條刪除。

2、 本條之內容，已納入新修水利法第六十三條之五規定中，故刪除之。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與維護海堤區域內防風林及其他用於防風之設施。
	第十六條　海堤區域內防風林及其他

用於防風之設施，縣（市）管理機

關應協助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

、維護。
	本辦法亦適用於直轄市，爰予增訂，並酌作其他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中央管理機關應於每年三月前確實辦理海堤安全年度總檢查，其檢查項目如下：

一、海岸地形變化及浪潮衝擊情形。

二、海堤堤身效能狀況與水閘門之開閉、效能靈活程度及各該管單位人員連繫協調情形。

三、海堤損害後修復情形。

四、防汛搶險之各種器材、物料儲備情形。

五、海堤之使用行為。
前項第二款海堤堤身或水閘門有損壞或故障時，應即通知河川局修繕；第四款防汛搶險之各種器材、物料儲備不足時，應即通知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修繕或補齊。

第一項第五款之使用行為，致妨碍海堤安全或防護功能者，應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規定廢止許可。
	第十七條　中央管理機關應於每年三

月前確實辦理海堤安全年度總檢查

。其檢查項目如下：

一、海岸地形變化及浪潮衝擊情形。

二、海堤堤身效能狀況。

三、海堤損害後修復情形。

四、防汛搶險之各種器材、物料儲備

情形。

縣（市）管理機關執行巡防，發現前項各款有損壞、故障或防汛搶險之各種器材、物料儲備不足時，應即通知有關單位迅即修補完成。
	一、為加強海堤安全檢查，增列項目於第二款、第五款。

二、第二項配合第六條修正。

3、 配合水利法第九十一條之二增訂第三項。

	第十五條　各級管理機關為取締違規使用或其他危害海堤安全之事件，必要時，得商請當地海岸巡防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取締之。
	第十八條　為確保海堤安全，縣（市

）管理機關應隨時取締違規、危害

事件，必要時得會同海岸巡防部隊
或當地警察機關取締之。
	一、原條文「為確保海堤安全，」屬贅言；另取締違規係屬依規定辦理事項，不宜稱「隨時」，爰予以刪除。

二、違法案件取締非僅縣（市）管理機關辦理，爰將「縣（市）管理機關」改為「各級管理機關」。另海岸巡防署已成立，原條文「部隊」修正為「機關」。

	
	第十九條　中央管理機關應派員經常

管理及保養海堤，並就水道通阻及

海水倒灌等情形適時操作，其操作

方式由中央管理機關另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條文於水利法第四十八條已明確訂定，爰予刪除。

	
	第二十條　管理機關對海堤工程規劃、設計、施工或巡防人員進出海岸，應依海岸管制有關規定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規定者為當然事項，爰予刪除。 

	第四章　防汛搶險
	第五章　防汛搶險
	章名未修正。

	第十六條  防汛期間為每年五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於防汛期間，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鄉（鎮、市、區）公所所轄海堤區域範圍設海堤搶險隊（以下簡稱搶險隊）。

前項防汛搶險以外之海堤構造物災害搶修，由中央管理機關所屬當地河川局辦理。

同一地區已有河川防汛搶險隊組織者，得兼辦海堤之防汛搶險工作，不另編組搶險隊；搶險時，得通知警政及消防單位為必要之協助，並維持秩序。
	第二十一條　縣（市）管理機關應按

鄉（鎮、市、區）公所所轄海堤區

域範圍設海堤搶險隊（以下簡稱搶

險隊），置隊長一人由鄉（鎮、市、

區）長兼任；副隊長一人，由鄉（

鎮、市、區）公所主管課長兼任；

下設通訊、防救、總務三組，並得

參酌當地人口及堤防長度分設若干

班。各組任務如下：

一、通訊組：負責通訊聯絡災情報

告等事宜。

二、防救組：負責海堤建造物之巡

視，排水門及抽水站之操作管理、防救搶險技術之指導事宜。

三、總務組：負責材料、運輸交通

、醫護及給養等事宜。

同一地區已有河川防汛搶險隊組織者，得兼辦搶險工作，不另編組搶險隊。警政、消防單位於搶險時需為必要協助並維持秩序。
	1、 將原訂於第二十五條第二項之防汛期間改列於此。

2、 本條參酌河川管理辦法第五章防汛及搶險規定修正。

三、同一地區如已有河川之防汛搶險組織，已能發揮相同之功能，為節約人力組織，避免疊床架屋，得命其兼辦搶險工作，不另為編組。

四、基於秩序維護及專業之需要，搶險時得通知警政及消防單位協助。

	第十七條　鄉（鎮、市、區）公所，應於每年三月底以前將搶險隊編組完成，並造具隊員名冊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第二十二條　鄉（鎮、市、區）公所

，應於每年三月底以前將搶險隊編

組完成，並造具隊員名冊報請縣（

市）管理機關備查。
	縣（市）「管理機關」修正為縣（市）「政府」，並增列直轄市政府。

	第十八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於必要時，對轄區內搶險隊，舉行防汛搶險演習及技術訓練。
	第二十三條　縣（市）管理機關對於

轄區內搶險隊，必要時得舉行防汛

搶險演習及技術訓練。
	縣（市）「管理機關」修正為縣（市）「政府」，並增列直轄市政府。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在海堤適當地點設置防汛搶險器材儲藏所，其地點應會同中央管理機關所屬當地河川局勘查決定之。
前項儲藏所應備之搶險器材及其他用品，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購置，分發各該鄉（鎮、市、區）公所妥為保管，並列入交代。
	第二十四條　縣（市）管理機關應在

海堤適當地點設置防汛搶險器材儲

藏所，其地點應會同中央管理機關所屬當地河川局勘查決定之。
前項儲藏所應備之搶險器材及其他用品，由縣（市）管理機關購置，分發各該鄉（鎮、市、區）公所妥為保管，並列入交代。
	縣（市）「管理機關」修正為縣（市）「政府」，並增列直轄市政府。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防汛期間開始前完成下列各種準備工作：

一、備妥防汛搶險所需之土石料或混凝土塊。

二、防汛搶險所需之各種器材應預為調查登記。

三、預洽重型機械廠商配合調度。

      前項第一款工作得洽當地河川局協助辦理之。


	第二十五條　縣（市）管理機關應於每年防汛期間開始前完成下列各種準備工作：

一、適量堆置堤防防汛搶險所需之

土石料或混凝土塊。

二、防汛搶險所需之各種器材應預

為調查登記，俾搶險時收購。

三、預洽重型機械廠商配合調度。

前項防汛期間為每年五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十六條業已明定防汛期，故將現行條文第二項刪除。

三、配合現行實務，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備妥防汛搶險所需之土石料或混凝土塊，得洽當地河川局協助辦理之。



	第二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防汛搶險事宜應受中央管理機關及其所屬當地河川局之指導，並得請求其協助。
	第二十六條　縣（市）管理機關辦理

之防汛搶險事宜應受中央管理機關

及其所屬當地河川局之指導協助。
	縣（市）「管理機關」修正為縣（市）「政府」，並增列直轄市政府，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海堤搶險人員不足時，得商請鄰近搶險隊，或當地軍警機關協助。
	第二十七條　海堤之搶險，如搶險人

員不足時，再商鄰近搶險隊，或當

地軍警機關協助。
	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鄉（鎮、市、區）公所為緊急召集搶險隊員，應備有搶險隊員名冊、聯絡方式及聯絡電話。
	第二十八條　鄉（鎮、市、區）公所

為緊急召集搶險隊員，應於適當地

點設置廣播器材或警鐘。
	配合時代變遷及設備進步，將「適當地點設置廣播器材或警鐘」修正為「備有搶險隊員名冊、聯絡方式及聯絡電話。」

	　
	第二十九條　縣（市）管理機關或鄉

（鎮、市、區）公所，應視防汛用

材料實際需要，在水防道路或適當

地點種植樹木，所需樹苗由當地縣

（市）管理機關供應。
	1、 本條刪除。

2、 原規定內容已不符實情，爰予刪除。

	第二十四條　鄉（鎮、市、區）公所應宣導民眾協助巡查海堤，並於發現破裂、損毀等情事時，立即通知鄉（鎮、市、區）公所轉權責單位修繕。
	第三十條　有關鄉（鎮、市、區）公

所應宣導民眾協助巡查海堤，發現

破裂、損毀等情事，應即通知鄉（

鎮、市、區）公所轉權責單位修繕

。
	文字修正。

	第五章　海堤及海堤區域使用管理
	第六章　海堤或堤線區域使用
	章名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法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二項規定之行為，應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分向所在地河川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許可。
海堤區域使用人對施設之建造物或其使用範圍應負責維護管理；如有造成損害者，應負責賠償。
第一項許可使用經依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二規定廢止其許可，或其許可期限屆滿，或未屆滿而不繼續使用者，使用人應負責回復原狀；如有損害，並應賠償。
	第三十一條　海堤區域內應禁止使用

。但有下列行為之一者，應先向縣

（市）管理機關申請許可：

一、種植農作物、插殖、圍築魚塭

。

二、設施、改建、修復或拆除建造

物。

三、掘鑿、埋填或爆炸。

四、設置碼頭、漁港遊憩設施等。

五、其他使用行為。
前項各款使用行為不得有損海堤安全，如因海堤整建或政府開發海埔地及其他管理上之必要，縣（市）管理機關應撤銷許可，不予任何補償。但於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前已依法取得使用公地許可者，得酌予補償。
未經申請許可擅自使用海堤區域者，應依法取締，不予任何補償；未於期限內回復原狀者，不受理其補辦使用許可。但為消弭或防止危害公共安全緊急需要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第一項各款已納入水利法第六十三條之五規定，爰予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及第三項部分規定已納入新修水利法第九十一條之二、九十二條之五；至第三項補辦許可之規定已另訂於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爰予刪除。
三、增訂第二項海堤區域使用人對其使用範圍應負管理維護之責任。

四、另依法廢止許可或許可期限屆滿或未屆滿而不繼續使用者，為維護海堤之完整與安全，應責由使用人回復原狀，如有損害並應賠償，爰增訂第三項。

	第二十六條　前條申請使用應檢附下列書件：
1、 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1） 姓名及住址。
（2） 使用行為種類及面積。

（3） 申請地點座落及位置標示。
（4） 其他相關文件。
二、使用土地位置及其週遭一百公尺範圍內地形實測圖，其比例尺應與海堤圖說比例尺相同。

三、標示申請位置之海堤圖說套繪圖。

四、計畫書及設計圖表。

五、申請人身分證或公司行號證明文件。但政府機關、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及農田水利會免附。
六、保證金或連帶保證人之保證書。

前項地形實測圖應以透明紙繪製；測繪人應簽名蓋章，並載明身分證統一號碼及詳細戶籍住址；實地勘查時，測繪人應備置測量儀器會同複測。
	第三十二條　申請使用海堤區域內之

土地，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書件：

一、使用行為種類及面積。

二、申請位置標示及附近一百公尺範

圍內地形實測圖，其比例尺應與

海堤圖說比例尺相同。

三、標示申請位置之海堤圖說套繪圖

。

四、計畫書、設計圖表。

五、身分證明文件。

申請許可使用者，所附地形實測圖應以透明紙繪製。測繪人應簽名蓋章，並載明身分證統一號碼及詳細戶籍住址；實地勘查時，測繪人應備置測量儀器會同複測。
	增列第六款繳交保證金或連帶保證人之保證書，以確實得以向申請人就違規事項處分求償。其他酌作文字修正，以資明確。

	第二十七條　管理機關收受申請書件後，認為不完備或不明晰者，應於十日內逐項列出，一次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書件經審查完備者，應即定期勘查；必要時，並得會同有關機關為之；會勘時，申請人應到場或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領勘；未領勘或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案。

      管理機關認為符合條件者，發給使用許可書。
	第三十三條　縣（市）管理機關審查

使用申請書件認有不完備或不明晰

者，應逐項列出，一次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不補正時，駁回其申請。

書件經審查完備者，應即定期實地

勘查。必要時得會同有關機關行之

。經勘查認為符合規定者，應即核

轉中央管理機關審核同意後，由縣

（市）管理機關發給許可使用書。
	參考河川管理辦法第三十一條關於書件審查程序之規定修正部分文字。

	第二十八條　海堤區域內同一地點有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應依下列規定定其優先順序：

一、收件在先者。

二、送達日期及時間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以抽籤決定之。
	第三十四條　海堤區域內同一地點有

二人以上申請使用，且書件齊全者

，縣（市）管理機關應依下列規定

定其優先順序：

一、收件在先者。

二、送達日期相同，不能分別先後者

，以抽籤決定之。
	文字修正。

	第二十九條　申請養殖或種植植物者，其面積不得超過五公頃，並以其住所距申請地點十公里以內，自行使用者為限。


	第三十五條　申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使用行為者，其面積不得

超過五公頃，並以住所距申請地點

十公里以內，自行使用者為限。申

請其他各款之使用行為者，以實際

使用面積為準，至多不超過一公頃

。


	一、配合水利法第六十三條之五規定修正文字。

二、申請養殖、種植植物外之使用之面積限制，至多不超過一公頃，於實務上似不符實際需求，尤以碼頭、漁港遊憩設施將有窒礙難行之處，故刪除之。



	
	第三十六條　海堤區域內申請為插殖

、魚塭或其他漁業使用者，應先取

得漁業主管機關同意。
	1、 本條刪除。

2、 海堤區域內申請插殖、魚塭或其他漁業使用是否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非水利主管機關權責，爰不在此規定。

	第三十條　許可使用期間不得超過三年。但養殖或種植植物於期滿欲繼續使用者，得於期滿二個月前之一個月內申請延長使用，每次延長不得超過三年；逾期未申請者，其許可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 
      養殖或種植植物許可期限屆滿而未申請展期或未經申請許可使用，但其使用符合規定者，得於追繳使用期間之使用費後，依新案申請許可使用；其使用不符合規定者，應依本法處罰鍰，並命其回復原狀，且一年內不得申請許可使用。

        前項補辦申請經許可者，其追收使用期間使用費，最長以五年為限。
政府機關、公用事業機構或其他公法人施設之永久性建造物，其許可使用年限按實際需要訂定，不受第一項三年之限制。但該建造物管理單位應於建造物之使用功能喪失時，報經管理機關同意後，依指示拆除其建造物。
	第三十七條　許可使用期間不得超過

三年，期滿欲繼續使用者，除本規

則另有規定者外，應於期滿前三個

月內申請延長使用，每次延長不得

超過三年。逾期未申請延長者，其

許可於期限屆滿時消滅。 

政府機關、公有公用事業機構或農田水利會設施之永久性建造物，其許可使用年限按實際需要訂定，不受前項三年之限制；使用功能喪失者，該建造物管理單位應即拆除之。
	一、本辦法並無其他申請延長使用之規定，故「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應予刪除。

二、參照河川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及第四項，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補辦申請許可之相關規定。

三、有關第四項公有公用事業機構，因該公有事業亦可民營，為期公平，「公有」二字予刪除，凡屬公用事業均可適用本規定。另農田水利會屬公法人之一種，併予以修正之。其他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十一條　海堤區域內之許可使用，除政府機關及其他公法人使用外，應由各該管理機關按其種類徵收使用費及保證金；其標準及徵收日期，由各該管理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海堤區域內公有土地除

依法出租者外，經許可使用者，應

由縣（市）管理機關按其種類徵收

使用費，其標準及徵收日期，由縣

（市）政府擬定，報請本部核定；

變更時亦同。 

前項使用費應解繳國庫。
	一、「直轄市」亦為管理機關，故「縣（市）管理機關」修正為「管理機關」。

二、明定免收使用費之單位，避免未來業務處理之困擾，爰增列「除政府機關及公法人使用外」。

三、海堤區域許可使用之管理，既係各級管理機關權責，其因此所收取之使用費、保證金等，應由各級管理機關訂定及收取，作為管理使用經費。

	第三十二條　使用公有土地種植植物，如受有不可抗拒之災歉，得申請管理機關勘查後，視實際情形減少或免除其受災期間使用費。 

前項使用費減免之申請，應於災歉發生後十五日內為之，逾期不予受理。
	第三十九條　前條公有土地使用人如

受有不可抗拒之災歉時，得申請縣

（市）管理機關勘查後，視實際情

形減少或免除其受災期使用費。 

前項使用費減免之申請，應於災歉發生後十五日內為之，逾期不予受理。
	「直轄市」亦為管理機關，故「縣（

市）管理機關」修正為「管理機關」

。

	
	第四十條　使用費應依規定期限繳納

，逾期者依左列規定加收滯納金。

一、逾期未滿一個月者，按應納費加收百分之二。

二、逾期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前，按應納費額加收百分之四。

三、逾期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按應納費額加收百分之十。
四、逾期三個月以上者，每逾期一個月按應納費額加收百分之五。但以累積至百分之五十為限。


	1、 本條刪除。

2、 逾期加徵滯納金於規費法第二十條已有明定，爰不再另訂。



	第三十三條　使用人未依限繳交使用費，並經管理機關限期催繳，仍未於通知期限內繳清者，除應依法廢止其許可使用外，其所積欠之使用費及應加徵之滯納金，應責由連帶保證人代為繳納或於其保證金中扣除。
	
	1、 本條新增。

2、 參考河川管理辦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關於使用費催繳之規定增訂。

	第三十四條  使用海堤區域內公有地，業經其他機關收取租金或使用費者，得不收取許可使用費。
	
	1、 本條新增。

2、 增訂許可使用事項業經其他管有之機關收取租金或使用費者，得不再收取許可使用費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海堤區域之申請使用事項，本辦法未規定者，得準用河川管理辦法之規定。
	
	1、 本條新增。

2、 為謀立法經濟，明定海堤區域之申請使用事項，本辦法未規定者，準用河川管理辦法之規定。

	第六章　附則
	第七章　獎懲
	章名修正，與原第八章合併。

	
	第四十一條　海堤或堤線區域內土地

使用人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撤銷其

許可：

一、以非法獲得許可者。

二、自許可之日起六個月內尚未使用或積欠使用費達一年以上者。

三、擅將許可使用之土地轉讓他人使用者。

四、擅自變更許可使用行為者。

五、使用許可土地逾越界址經勸阻無效者。

六、使用行為有損海堤安全，經勸阻無效者。
	1、 本條刪除。

2、 本條規定之撤銷許可之規定，業於水利法第九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六款至第十二款及第二項明定，故刪除之。



	
	第四十二條　違反本規則或依本規則

所發布之命令規定作為或不作為義

務者，應由主管機關依水利法有關

規定處罰。
	1、 本條刪除。

2、 現行條文為當然事項，爰予刪除。

	第三十六條　管理機關對下列事項，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一、自動捐獻土地、金錢、器材或物資有助海堤整建、養護、維護或防汎搶險者。

二、民眾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協助巡查，經查證屬實者。

三、民眾協助巡查，發現有違法使用或其他違法行為，經查證屬實者。
	第四十三條　管理機關對左列事項，

得報請本部獎勵之：

一、自動捐獻土地、金錢、器材或物資有助海堤整建、養護、維護或防汎搶險者。

二、消弭水患，有益海堤安全者。
	一、「本部」修正為「中央主管機關」。

二、配合第二十四條規定，並加列協助巡查違規取締事項等應行獎勵事項。

	第三十七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後，於海堤興建完成未經公告之海堤區域範圍，有違反本辦法規定之行為者，管理機關應先行通知行為人限期改善、整復或回復原狀；逾期仍未改善、整復或回復原狀者，始得依本法處罰之。
	
	1、 本條新增。

2、 海堤興建完成未經公告之海堤區域範圍仍應加以管理，以免影響海堤結構安全。

	
	第八章　附則
	章名修正，與原第七章合併。

	
	第四十四條　本規則所用書、表、圖

、冊格式，由中央管理機關另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許可等管理事項既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則不宜再由中央管理機關訂定，爰刪除本條。

	第三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四十五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八十

八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明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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